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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三十二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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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对 于 之 前
举报：新郑市新
店镇贾咀村郑
州南部生活垃
圾电厂，处理结
果不满意。受
理 编 号 为
X2HA202104
270148。

举 报 人 指
出：

1. 新 密 市
大隗镇侯庄村
无人知道垃圾
电厂何时进行
的公示，搬迁会
议也无人通知
相关居民和村
里代表，环评单
位没有按照要
求完成公众参
与；

2. 搬 迁 工
作迟迟得不到
解 决 ，多 次 反
映，相关部门始
终在推诿。

举 报 人 4
月 30日第二次
举报“郑州市新
密市米村镇柿
树湾村一组荥
密路路东耕地
内非法建设石
料加工厂，被取
缔后政府回复
说已经复耕到
位，但是实际上
遍布石子，根本
无法耕种，之前
承诺的土地赔
偿款也无人支
付了。”

至 今 无 人
到现场调查处
理，但网上公示
处理结果为“因
受农作物种植
季节性因素影
响，米村镇柿树
湾村已对该地
块进行了播撒
花卉草籽进行
绿化。”

举 报 人 指
出，公示处理结
果不属实，相关
部门未作出相
应处理。

新 郑 市 郭
店镇铜佛赵村，
这里混凝土搅
拌站尘土飞扬，
白天和夜间经
常生产，噪音扰
民，粉尘污染严
重。

郑 州 市 新
郑市城关镇钢
材市场存在大
量化学罐、沥青
罐、露天堆放，
现场冲洗，废水
直接流入下水
道，气味难闻，
污染地下水。

新 郑 市 龙
湖镇张沟村家
具厂生产时噪
音 大 ，味 道 刺
鼻，有扬尘。

新 郑 市 图
腾商砼不分白
天黑夜，大吨位
车辆来回川流
不 息 ，尘 土 飞
扬，未见到冲洗
装置。

新 郑 市 辛
店村西侧有一
家塑料制品厂，
生产时气味难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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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 1：（一）公众参与情况。按照生态环境部 2019年 1月 1日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国家鼓
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1.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
得少于10个工作日；2.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
得少于2次；3.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
作日”，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网络平台公示情况。2019年 6月 10日至 6月 21日，在郑州市政务服务网、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官网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2019年 10月 22日至 11月 4日，在郑州市政务服务网、郑州市城市管
理局和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官网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包含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

（2）报纸公开情况。分别于 2019年 10月 22日和 2019年 10月 28日，在《郑州晚报》A07和A02版面，进行两
次登报公示（同步在郑州晚报网站公示）。

（3）张贴公告情况。选取项目周边贾岗村、北靳楼村、欧阳寺村和侯庄村等周围村庄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
公示，时间为2019年 11月 4日至11月 15日、2020年 4月 24日至5月 9日，公示时间均不少于10个工作日。

以上公示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经核查，投诉人称该项目“开工前没有公参，没有群众评价意见，不知道什么时间完成了公示，不知道如何过了

审批”的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征迁问题。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环办环评〔2018〕20号）规定：

“根据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区类别，综合评价其对周围环境、居住人群的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影
响等，确定生活垃圾焚烧厂与常住居民居住场所、农用地、地表水体以及其他敏感对象之间合理的位置关系，厂界
外设置不小于300米的环境防护距离。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应规划建设居民区、学校、医院、行政办公和科研等敏感
目标，并采取园林绿化等缓解环境影响的措施。”

该项目规划选址位置为新郑市辛店镇贾咀村，300米范围内无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符合国家关于环
境防护距离的要求。同时，距离新密市大隗镇侯庄村民房最近距离约410米，侯庄村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
不在安全防护区范围内。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条 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
反映”。2020年 3月 21日，新密市大隗镇人民政府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第八次周例会会议
纪要的要求，向新密市人民政府《关于呈报新密市大隗镇侯庄村征迁群众安置实施方案的请示》。2020年 4月 15
日，新密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挥部对《大隗镇人民政府关于呈报新密市大隗镇侯庄村征迁群众安置实施方案的请
示》进行了批复。

经核查，投诉人称“周边村落之一：新密大隗镇侯庄村，未完成搬迁工作”的问题属实。
问题2：经调查，2019年 8月 3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第八次周例会，会议决定同意新密市

大隗镇侯庄村部分征迁，郑州市公用集团承担的征迁安置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征迁安置工作未正常推进。对此问
题，新密市政府高度重视，2021年 5月 10日，新密市政府召集郑州市公用集团、新密市大隗镇政府、项目单位等单
位召开专题会议，对征迁安置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拟定了征迁安置方案，并积极与郑州市城管局、郑州市公用集团
沟通协商，按程序确定后组织实施。

该反映问题属实。

2021年 5月 9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再次核查。
2021年 4月 17日，米村镇柿树湾村已在该地块内播撒草籽，进行绿化。
2021年 5月 7日，米村镇政府柿树湾村安排人员对该地块内零星裸露石子进行拾捡。
2021年 5月 9日，核查现场时，在该地块内未发现存在石子遍地现象。为打消群众顾虑，米村镇政府安排柿树

湾村再次对该地块进行覆土。

2021年 5月 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调查，经查：
该企业未生产，没有看到尘土飞扬，原料仓内堆放有少量废料。门口安装有车辆冲洗装置；厂区地面已经硬

化，配备有洒水车；车间全密闭，车间大门和原料仓内安装有雾森系统；上料工序配套安装袋式除尘器。该企业所
有生产工序均设置在全封闭的生产车间内，通过基础减震及原料仓、搅拌机及皮带运输机进行了二次密闭隔音，除
尘风机进行了减震消音处理，对周边影响很小，距离该企业最近的集中居民点为位于S102北侧的郑州工业安全职
业学院，距离约250米。经询问该公司负责人，由于公司自身经营原因，自2020年 9月开始，生产减少，2021年 1月
至今，基本处于停产状态。经查看该公司提供的电费发票，2020年 4月，正常生产期间用电量为12496kW·h，2020
年 8 月生产开始减少后，用电量为 8407kW·h，2020 年 9 月，用电量为 8136kW·h，2021 年 1 月，用电量仅为
1300kW·h，2021年 2月，全公司放假用电量为456kW·h，2021年 3月底至 4月初，该公司对长期停用的生产设施
及厂房进行维修保养，其中3月，用电量为2261kW·h，4月，用电量为3596kW·h。

2021年 5月 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
（一）关于“存在大量化学罐、沥青罐、露天堆放”问题。
该市场共有销售废旧空铁罐体商户5家，露天存放有废旧储水空罐、废旧水泥空罐，现场未发现废旧化学空罐、

废旧沥青空罐。
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现场冲洗，废水直接流入下水道，气味难闻，污染地下水”问题。
该市场内商户只从事收购和销售，无加工工序，现场没有冲洗设备，不存在废水流入下水道污染地下水的问

题，下水道废水是该市场的生活废水，未发现气味难闻现象。2021年 5月 1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
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市场场界大气及噪声开展现场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排放符合标准。2021年 5月 9日，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新郑分局再次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市场下水道水样开展现场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5月 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新郑市龙湖镇政府工作人员曾于4月 23日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该家具厂存在切割、打磨、喷漆等工序，未配套安

装污染防治设施，向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并协调新郑市龙湖供电所实施断电停产措施，4月 26日，巡查时喷
漆房已拆除。

5月 9日，现场调查时，未发现生产设备与物料，但家具厂自行搬离后在厂房内残留的少量废旧木板、破旧半成
品和杂物未清除。

2021年 5月 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智能电表数据显示该企业5月 1日至9日，只有少量的生活办公用电。该企

业厂区地面已硬化，配备有自动清扫车，定期对路面清扫降尘。厂区大门设置有进出车辆自动冲洗装置，对进出车
辆进行冲洗，减少道路扬尘。厂区内未发现大吨位车辆来回川流不息，尘土飞扬的现象。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
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生产时的粉尘进行取样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下一步处理。

2021年 5月 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挤出工序设置在密闭车间内，该工序产生的废气经光氧等离子+活

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在厂区内未闻到难闻气味。该企业周边52米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点。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
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对该企业生产时的废气进行检测取样，根据检测结果进行下一步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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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题1：①加强正面宣传引
导，消除民众对垃圾焚烧
发电误解，争取民众理解
和支持。② 变“邻避”为“邻
利”。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的“邻避效应”问题十分
突出，下一步，将按照住
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
见》（建城〔2016〕227号）
的精神，“努力让垃圾焚
烧设施与居民、社区形成
利益共同体。变‘邻避效
应’为‘邻利效益’，实现
共享发展。”

问题2：①征迁工作由属地
新密市政府具体负责。②搬迁工作时间安
排：2021 年 5月底前，新
密市与郑州市城管局、郑
州市公用集团协商确定
征迁范围及征迁安置方
案；2021 年 6月底之前，
确定过渡期征迁户临时
安置方案；2021年 8月底
前，启动安置区征迁户征
迁工作；2021 年 10 月，
启动安置区建设工作；力
争 2022 年底前，安置区
建设完成，征迁群众能够
搬迁入住。

米村镇政府已对该
地块重新进行覆土。同
时，要求米村镇政府对柿
树湾村切实加强管理，做
好村民沟通解释，消除群
众疑虑。

新郑市郭店镇、新郑
市住建局、郑州市生态环
境局新郑分局将对该企
业加强监管，发现问题及
时依法依规处理到位。

下一步，新郑市城关
乡、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
郑分局将加强对该市场
的监管，为群众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

1.新郑市龙湖镇政
府组织人员对现场残留
的废弃物料进行清理，目
前已清理到位。

2.新郑市龙湖镇政
府督促张沟村委会加强
监管，杜绝类似企业死灰
复燃，同时，加强日常巡
查，再次发现将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新郑市辛店镇、郑州
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将对该企业加强监管，发
现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新郑市辛店镇、郑
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
局将对该企业加强监管
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依法
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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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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